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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 ）已经2023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2023年5月16日召开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285,181,622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

3股，不送红股，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结转至下一年度。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详见2023年5月17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的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若在本次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

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285,181,622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17元；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3,285,181,622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4,270,736,108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2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6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23年6月20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

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6月2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09 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

2 00*****121 黄立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6月12日至登记日：2023年6月19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3年6月20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

数（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671,299,516 20.43 201,389,854 872,689,370 20.4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13,882,106 79.57 784,164,632 3,398,046,738 79.57

三．总股本 3,285,181,622 100.00 985,554,486 4,270,736,108 100.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八、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4,270,736,108股摊薄计算，2022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0.1175元。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锐、胡旭

咨询电话：027-81298268

传真：027-81298289

十、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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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3年

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23年5月17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红派息方案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分红派息方案如下：

公司拟以当前总股本342,434,040股为基数，向截至分红派息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共计派发现金102,730,212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计入以后年度分配。

若在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

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依照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实施并按照上述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进行调整。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

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2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342,434,04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3.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1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6月1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6月16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835 毕于东

2 00*****141 李峻

3 01*****369 董雷

4 02*****645 周玉环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6月7日至登记日：2023年6月15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将进行调

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及时披露。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999号

咨询联系人：毕松羚、户莉莉

咨询电话：0533-6696036

传真电话：0533-6696036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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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

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23年6月10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至各位董事，通知中包括

会议相关资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和审议内容。

2、本次会议于2023年6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1人，董

事长姚力军先生和董事JIE� PAN先生、于泳群女士、徐洲先生、吴祖亮先生，以及独立

董事费维栋先生、张杰女士、刘秀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姚力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鉴于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将于2023年6月14日实

施完毕，根据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授权， 全体董事同意公司对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原24.40元/股

调整为24.19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原24.50元/股调整为24.29元/

股，上述回购价格自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完成之日即2023年6月14日起调整。 具

体调整方法如下：

1、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P＝P0-V=24.40-0.2060099≈24.19元/股

（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P＝P0-V=24.50-0.2060099≈24.29元/股

（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0。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获全票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调整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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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10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

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本次调整事项在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21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国浩律师 （上

海）事务所发表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期股权激励计划之法律意见书》。

（二）2021年12月27日至2022年1月6日， 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

务在公司内部予以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计划拟

激励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2022年1月7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第二期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22-005）。

（三）2022年1月12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期股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

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 公司实施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获得批

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四）2022年1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

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17人调整为315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320万

股调整为314万股；并同意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1月27日，向315名激励对象授予314

万股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

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发表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

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法律

意见书》。

（五）2022年3月16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

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 在资金缴纳、权益登记的过程中，7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4万股， 本次实

际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的数量为310.6万股，实际授予人数为308人。

（六）2022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预留部分授予日为2022年6月22日， 以24.50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条件的6名激励对象

授予80万股限制性股票。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发表了《国浩律师（上海）事

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之法律意见书》。

（七）2022年8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议案》， 同意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24.50元/股调整为24.40

元/股。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

意见，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发表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之法律意见

书》。

（八）2022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回购注销3名离职激励对象（含2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及1名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4.40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4.50元/股。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发表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九）2022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22年11月14日，公司发布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72），

自该公告披露日起45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十）2023年2月1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同意公司拟回购注销11名离职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12万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4.40元/股。 独立董事对上述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发表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回购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见书》，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2023年4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295名激励对象办理146.55万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独立董事对上述

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国浩律师（上海）

事务所发表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之法律意见书》。

（十二）2023年4月19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8），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合计10.5万股限

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65,660,583股变更为265,555,583股。

（十三）2023年4月28日，公司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第二期股

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3年4月28日，公司发布《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7）， 自该公告

披露日起45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十四）2023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同

意将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原24.40元/股调整为24.19元/股，预留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原24.50元/股调整为24.29元/股，上述回购价格自公司2022年

年度权益分派完成之日即2023年6月14日起调整。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发表了《国浩

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调整

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之法律意见书》。

二、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调整情况

（一）调整原因

公司于2023年6月7日披露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265,555,583股为基数，每10股送红股0股，转增0股，派发

现金股利2.060099元（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将于2023年6月14日实施完毕。

（二）调整方法

根据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

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或缩股、

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 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发生派息时的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V为每股的派息额。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0。

（三）调整后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

1、调整后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P＝24.40-0.2060099≈24.19元/股

（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调整后的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P＝24.50-0.2060099≈24.29元/股

（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系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所致，上述调整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及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

于授权范围内事项，调整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

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

事会同意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原24.40元/股

调整为24.19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原24.50元/股调整为24.29元/

股，上述回购价格自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完成之日即2023年6月14日起调整。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调整

内容在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

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价格由原24.40元/股调整为24.19元/股， 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原24.50

元/股调整为24.29元/股，上述回购价格自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完成之日即2023

年6月14日起调整。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就本次价格调整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本次价格调整的内容符合本次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股权激

励计划调整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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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4.3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股权登记日：2023年06月20日。

3、除权除息日：2023年06月21日。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3年05月17

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

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78,268,0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36元（含

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77,724,864.57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下一年分配。 若在本次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再融

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

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分派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78,268,

03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4.36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3.924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

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87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36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06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06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06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06月21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荣、谢祥娃夫妇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

承诺：本人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经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以及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上述股东承诺的最低减

持价格调整为18.694元/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按照《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对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根据相关

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建安路893号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陈振海、廖世福

咨询电话：0769-89953999-8888

传真电话：0769-89953999-8695

八、报备文件

1、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祥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0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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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一)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3

年5月26日召开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2023年5月2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临18)。

(二)自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权益分派实施期间本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将按

分派总额不变的原则实施。

(三)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四)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85,464,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4.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A股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050000元；A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10股派4.500000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A股持有首发后

可出借限售股、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

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B股非居民企业、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扣税后每10股派现金 4.050000�元，持有无限售

流通股的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4.500000元，权益登

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9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4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B股股息折算汇率由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规定（如果公

司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未作出规定，将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2023年5月

29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1：0.9008）折合港币兑

付，未来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9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3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6月19日，股权登

记日为：2023年6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6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截止2023年6月21日（最后交易日为2023年6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6月19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23年6月2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

账户。 如果B股股东于2023年6月21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

管银行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05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6月9日至登记日：2023年6月16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其他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请

于2023年8月31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

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中国山东省烟台市大马路56号

2、咨询分红事宜

咨询联系人：李廷国

咨询电话：0535-6633656

传真电话：0535-6633639

3、咨询涉税事宜

咨询联系人：王晓玉

咨询电话：0535-6633621

传真电话：0535-6633639

八、备查文件

1、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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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6月12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6月

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3年6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388号广州卡丽酒店沙龙1厅。

5、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5人，代表股份279,279,836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30.35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71,998,658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29.565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8人，代表股份7,281,178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7914％。

6、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龙学勤先生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

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提案：

议案1.00《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276,735,558 99.0890％ 2,402,378 0.8602％ 141,900 0.0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35,981,924 93.3960％ 2,402,378 6.2357％ 141,900 0.3683％

（2）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2.00《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276,664,358 99.0635％ 2,473,578 0.8857％ 141,900 0.0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35,910,724 93.2112％ 2,473,578 6.4205％ 141,900 0.3683％

（2）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3.00《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276,710,558 99.0800％ 2,427,378 0.8692％ 141,900 0.0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35,956,924 93.3311％ 2,427,378 6.3006％ 141,900 0.3683％

（2）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4.00《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276,639,358 99.0545％ 2,044,678 0.7321％ 595,80 0.21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35,885,724 93.1463％ 2,044,678 5.3072％ 595,800 1.5465％

（2）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5.00《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276,994,158 99.1816％ 2,143,778 0.7676％ 141,900 0.050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36,240,524 94.0672％ 2,143,778 5.5645％ 141,900 0.3683％

（2）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6.00《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276,303,258 98.9342％ 2,276,878 0.8153％ 699,700 0.25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35,549,624 92.2739％ 2,276,878 5.9099％ 699,700 1.8162％

（2）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议案7.00《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35,945,024 93.3002％ 2,482,278 6.4431％ 98,900 0.25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35,945,024 93.3002％ 2,482,278 6.4431％ 98,900 0.2567％

（2）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其中关联股东杭州鼎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龙学勤

已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权股份数240,753,634股。

议案8.00 《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38,182,302 99.1074％ 343,000 0.8903％ 900 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A股普通股 38,182,302 99.1074％ 343,000 0.8903％ 900 0.0023％

（2）表决结果：本议案获表决通过。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中关联股东杭州鼎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龙学勤已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权股份数240,753,634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周金晶律师、莫成哲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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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临时）会议、2023年6月12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

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同意以1.36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6,200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919,994,

639股减少为857,994,639股，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919,994,639元减少为857,994,639元。

公司将依法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和

注销，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

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果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附相关

证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

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债务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以采用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3年6月13日起45天内（9:00-12:00，14:00-18:00，双休日及法定

节假日除外）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63号鼎龙希尔顿花园酒店

21楼公司证券事务部。

3、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小平、危永荧

联系电话：020-32615774

联系传真：020-32615772

电子邮箱：stock@dinglongwh.com

4、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 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以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5、其他

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 报的，申

报日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申报文件上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鼎龙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